厦门市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落实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自查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有关事项的通知》（闽政办网传﹝2017﹞24号）的要求以及市政府办公厅相关文件的要求，积极细化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加大公开力度，助力推进我区政务公开工作有序开展，现将我单位2017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落实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建设
　　(一)提高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化标准化水平
　　结合我单位工作实际，修订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南，按照要求及时编报政府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并在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同时严格执行保密审查制度，制定《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信息公开保密审批制度》，依法做好政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
　　(二)提高政务公开队伍专业化理论化水平
　　加强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强化主动公开意识。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科(室)具体实施，层层落实，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成员，确保工作不缺位，不落位。同时指定专人负责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理顺工作职能，减少重复作业，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效率。
二、全面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一）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
为加强海沧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信用信息公示力度，我局在区政府网站开设“信用海沧”专栏，专栏包括信用工作、政策法规、七天双公示、组织架构四个栏目。该专栏有效提高了我区信用工作透明度，是群众了解我区信用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推进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公开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发展规划提出的加快经济运行监测、重点项目等事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做好执行措施、执行进展和结果等事项的公开，每月对我区重点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予以公开。
   （三）协调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公开
    一是根据《福建省定价目录》（闽政﹝2015﹞31号），按照分级定价权限，属我区价格主管部门权限内调整的价格（收费）利用区政府网站及时予以公布。二是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我局根据《福建省定价目录》（闽政﹝2015﹞31号）、《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公布福建省实行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闽价服﹝2015﹞284号）和《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公布厦门市实行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厦发改收费﹝2015﹞632号）进行管理。
   （四）及时公开价格和收费情况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6号）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闽价费〔2015〕34号以及厦门市发改委、财政局厦发改收费〔2015〕162号文件要求，我局每年通过区政府网站将全区具有收费资质的收费单位名称及其收费项目对社会公布，并对网上公示内容实行动态调整，接受社会监督。在公告中明确，对未进入网上公示名单的收费单位或收费项目，可拒绝缴纳费用。
   （五）协调推进市场情况信息公开
一是定期发布消费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每月定期通过区政府网站以《物价简报》的形式，发布我区主要主副食品价格信息。二是加大对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的公开力度。对查处的价格违法案件和按“双随机”软件系统随机抽查单位检查结果，通过区政府网站及时予以公开。
　　(六)推进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
　　一是做好投资项目审批、备案、实施等信息的公开。严格按照我局权能职责和相应办事指南，服务好项目审批有关工作并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布公开信息，明确公开的范围、程序等;二是配合好财政局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信息公开，包括具体参与方式、回报机制、实施情况等。
(七)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
严格按照区政府政务公开要求以及区财政局预决算公开的要求，做到及时完整的公开预决算，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开2017年部门预算说明以及2016年度本单位决算情况说明。公开内容包括本单位主要工作职责、机构设置、部门预算单位情况、机关运行经费等，同时公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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